附件：
《绿色之星》主题宣传活动协议
甲方：
乙方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、相互协作的原则并自愿遵守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合同法》，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：
一、具体活动内容
在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官方网站（www.caepi.org.cn）《绿色之
星》专区进行为期一年的《绿色之星》获证企业及产品展示（图标广
告及《绿色之星》获证目录页面链接文字介绍）。同时，可在《中国
环保产业》杂志（月刊）免费获赠一期广告宣传彩页（每个企业限一
个插页）。
企业参与宣传活动，在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官方网站《绿色之
星》专区投放图标广告和《绿色之星》获证目录页面链接文字介绍，
投放位置及材料格式要求以通知文件为准，活动期间实行特惠价格，
费用为3000 元/年。
二、付款方式及付款时间
甲方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汇款到我会账号，支付
合同全款（每年）共计人民币： 叁仟元整。
三、广告续订
同等条件下，甲方享有对本协议指定广告位的优先续订权，甲方
应于本协议到期前10 个工作日内办理续订手续。
四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甲方的权利与义务：
1.甲方发布的信息内容必须真实可靠，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
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》和国家的有关法律、法令与法规。
如有产生用户投诉和由于甲方发布的信息失误所引起的政治、法律及
经济责任，甲方应负全部责任。
2.甲方在未经乙方许可的情况下，不得在乙方提供链接的网页内
刊登与甲方无关的信息与广告内容。
3.甲方须在签订协议后5 个工作日内，提供校对过的电子文档资
料和图片资料。
乙方的权利与义务：
1.乙方负责在网站的相应版位，确认收到协议约定款项和材料后
5 个工作日内，发布甲方提供的广告信息。
2.杂志广告的具体刊载时间由乙方根据来稿先后及版面情况等
统一安排。
3.乙方有权根据《广告法》对甲方发布的广告内容进行审查，对
不符合广告法规定的内容有权拒绝发布。
4.在广告发布期内，如乙方网站页面改版，乙方应该将甲方广告
调整到相应广告位。如原广告位置不再存在，乙方应该将甲方广告调
整到同等重要位置。
5.广告发布期内乙方网站服务器受到黑客攻击或病毒侵扰导致
网站崩溃，乙方应在48 小时内恢复网站功能。
6.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广告合同不能正常履行，乙方不承担因
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五、其 它
1．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2．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3．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申请方）：
代 表 人： 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 传 真：
通讯地址： 邮 编：
乙方：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代 表 人： 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 010-51555015 010-51555016 传 真： 010-51555015

开户银行： 工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帐号： 0200001409014407275

通讯地址：北京西城区扣钟北里甲4 楼 邮 编： 100037

收款单位：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日 期： 2010 年 月 日__
